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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背景与基本情况

n 2014年5月，村镇建设司印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全面

开展农村危房现状调查的通知》（建村函〔2014〕120号），
组织实施全国农村危房现状调查，同时建立全国农村住房信
息系统，确定了系统采集农户档案表指标项，主要包括：地
址信息、户主信息、家庭信息、房屋基本信息、房屋结构安
全信息、房屋建设管理信息、房屋设施信息、房屋照片等8类
共35项指标

n 2014年5月，村镇建设司印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立

全国农村人居环境信息系统的通知》（建村函〔2014〕121
号），组织开展全国农村人居环境调查，同时建立全国农村
人居环境信息系统，确定了系统采集农户档案表指标项，主
要包括：地址信息、基本情况、基础设施、公共环境、建设
管理、照片信息等6类共41项指标



n 为加强村镇建设领域既有信息系统信息共享，提

高信息资源利用率，减轻基层信息采集工作量，

2016年，对原有“全国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农户档

案管理信息系”进行升级改造，并整合至“村镇建设

管理平台”。2016年9月，系统正式开通，实现了与

“全国农村住房信息系统”的信息联动。

n自2016年起，危房改造农户档案信息将在新系统

中进行管理，历史数据（2016年以前）管理请登陆

http://wfgz.mohurd.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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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背景与基本情况

全国农村住房信息系统、全国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农户档案管理信息系统（新）、全国扩大农村危房改

造试点农户档案管理信息系统（旧）关系

全国农村住房信息系统

危改系统（新）2016年度 危改系统（旧、2008-2015年度）

czjs.mohurd.gov.cn wfgz.mohurd.gov.cn



n 登陆地址：

http://czjs.mohurd.gov.cn

n 准备工作：全国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农户

档案信息表、照片（数码相机等采集，JPEG格式，

*.jpg）、电脑（需接入互联网）

n 浏览器:

为保证系统功能正常响应，需使用标准的IE 9.0

以上浏览器或其他采用IE内核的浏览器

二、使用说明



n操作步骤：

①登录“村镇建设管理平台”

②用户创建与维护

③进入“全国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农户档案管理信息

系统”，进行危房改造农户档案信息录入、查询、修改、

删除、汇总、导出、打印等

二、使用说明



二、使用说明

n （一）登录“村镇建设管理平台”



二、使用说明

输入8位用户代码、密码、验证码进入

县级及县级以上用户代码系统自动生成；

乡镇级用户由所属县级管理用户统一管理与维护；



二、使用说明

提示用户代码或密码错误，则

不能进入系统

密码丢失：联系上级主管部门管理用户修改密码

（“用户管理”内“维护”子功能）或联系部信息

中心恢复初始化密码（需在系统登录页下载“初始

化密码申请”，填写并盖章后发送传真或邮件）



二、使用说明

首次进入系统后，如果密码过弱（非8位以上且为数

字和字母的组合），系统将提示强制修改密码



二、使用说明

共用同一套用户代码和密码有风险，乡镇级建议单

独设立用户独立管理

n （二）用户管理

系统用户共分为部、省、市、县、乡镇五级。其中，

县级及县级以上用户类型另划分为管理用户与普通

用户两类。县级级县级以上管理用户可创建同级普

通用户，普通用户无此功能。县级管理用户除创建

同级普通用户之外，可根据需要创建下级乡镇用户，

每个乡镇仅限1个用户，不分管理用户和普通用户



二、使用说明

县级管理用户除进

行用户管理外，还

可进行全县的数据

录入、修改、删除、

汇总等；乡镇级用

户不可进行用户管

理，但可进行全镇

的数据录入、修改、

删除、汇总等



二、使用说明

进入“用户管理”功能进行用户的创建与维护



二、使用说明

如创建乡镇用户，用户类型需选择为“县级乡镇用

户”，并在右侧选择该用户所属乡镇，将*号必填项

填报完毕后点击“创建”即可；如建立普通用户，

则用户类型选择为“普通用户”



二、使用说明



进入“维护”功能，进行修改所创建用户的用户信

息、密码或将该用户删除等操作

选择需要进行维护的用户代码左侧圆点，在上部用

户信息部分修改信息并保存修改或进行删除用户等

二、使用说明



n （三）数据录入

进入“全国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农户档案管理信

息系统”

二、使用说明



进入“全国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农户档案管理信

息系统”

二、使用说明



二、使用说明

点击“数据录入”

新版系统中部分指标无法输入或编辑，

无法输入或编辑指标均由“全国农村

住房信息系统”中自动提取，无需录

入。



二、使用说明

输入农户身份证号码，提取农户基础信息



二、使用说明

输入农户身份证号码后，系统会自动进行身份证号码校核。具

体校核工作包括：身份证号码（15位或18位）合法性校验、旧

版“全国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农户档案管理信息系统”身份

证号码重复性检查、“全国农村住房信息系统”身份证号码存

在性检查。任何步骤校核错误，均会出现相应提示。身份证校

验合格后，系统将弹出已录入“全国农村住房信息系统”该农

户基本信息。一户多宅情况列多条。点击弹出框中农户姓名链

接后，系统将该条信息自动提取至危房改造农户档案录入界面。

对于一户多宅情况，具体安排该农户名下哪套住房进行危房改

造档案录入，请点击相应行农户姓名链接。



二、使用说明

提取信息中如发现某项信息有误需要
进行修改，则应立即停止农户档案信
息录入工作，进入“全国农村住房信
息系统”，查找到该农户信息，进行
相应修改后，再次进入“全国扩大农
村危房改造试点农户档案管理信息系
统”进行该农户档案信息录入。否则
该农户危房改造档案信息录入完成后，
对应“农村住房信息系统”基础信息
将自动锁定，无法进行修改。确需修
改的，则需先将该农户危房改造档案
删除并自动解锁后，方可进行修改与
录入工作。录入过程中，如某项必填
指标遗漏或填报有误，则在点击“保
存”按钮后，系统自动弹出提示并在
录入界面下方显示具体错误信息。



二、使用说明

农户危房改造档案信息可采用批准、开工、竣工的阶段性录入

方式。“已批准未开工”仅需填写开工日期与批准阶段信息即

可；“已开工未竣工”需填写批准日期、开工日期和开工阶段

信息；“已竣工”则需将所有必填项填写完成。



二、使用说明

保存农户档案信息，点击页面顶部或底部的“保存”按钮进行

保存，提示“新增成功”，表示录入完成。此时，对应“农村

住房信息系统”信息已锁定。



n （四）农户档案查询

进入“农户查询”功能

二、使用说明



二、使用说明

系统提供农户危房改造档案信息全指标查询，用户可根据自身需要检索特定

农户或具有相同特性如改造方式为修缮加固的一批农户。设定查询条件后，

点击“查询”按钮，则可查询出符合相应查询条件的农户清单。



二、使用说明

查询结果可通过点击“查询结果”页面底部“数据导出”按钮导出Excel花

名册，也可将农户档案信息进行锁定或解锁。具体锁定方式为：点选要锁定

农户档案首部方框进行勾选，可勾选多条信息，点击页面底部“农户锁定”

按钮将勾选农户档案信息进

行锁定。锁定后档案信息无

法进行修改或删除操作，如

需进行修改或删除，则需对

锁定农户档案进行解锁，具

体解锁方式为：点选要解锁

农户档案首部方框进行勾选

，可勾选多条信息，点击页

面底部“农户解锁”按钮将

勾选农户档案信息进行解锁。



二、使用说明

管理用户可通过勾选需要锁定的农户档案信息，点击

“数据锁定”进行加锁（无法修改或删除），解锁与

加锁操作一致。

解锁原则是加锁

用户负责解锁。



n （五）农户档案修改或删除

通过“农户查询”查询需要修改或删除的农户档案。

具体操作可参照“四、农户档案查询”。

点击“查询结果”中“户主姓名”一栏中农户姓名

链接，进入农户危房改造档案信息编辑页面进行修

改或删除操作。

二、使用说明



二、使用说明



二、使用说明

修改或补充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保存修改。

删除农户档案信息请点

击页面底部“删除”按

钮进行删除。



n （六）农户档案打印

通过“农户查询”查询需要打印的农户档案。具体

操作可参照“四、农户档案查询”。

点击“查询结果”中“户主姓名”一栏农户姓名链

接，进入农户危房改造档案信息编辑页面进行打印。

二、使用说明



二、使用说明

目前，打印功能可通过“导出PDF”导出农户危房改

造档案信息表后自行打印。



三、问题与联系方式

n 系统中行政区划如有变更，请联系部信息中心进行调整

n 涉及到任何缺失用户代码、无法正常录入数据、数据误删除等问题，

请联系部信息中心

电话：010-58934446、 58934541、58934542

传真：010-58934446、 58934541、58934542

QQ： 2986363370、287374180

邮件：xtc@mail.cin.gov.cn

       联系人：拉华才让         联系电话：15695340887   

                                                         QQ:   2632317545                              

                                                                                               




